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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體育館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場館開放時間規定 

1 本館開放時間（含場佈及撤場）：每日早上 08:00 時至 22:00 時整，請勿逾時使用。 

2 若活動需提前開燈或延後開燈（無其他活動單位租借情形下），請於活動開始日前 7日填寫申

請單（附件 2），經體育局核准後方可使用，並同意支付相關費用。 

3 廠商、場佈及活動單位等，皆須於租借時間內進入場館；場館空間有限，不提供預放或結束後

暫放物品。 

4 如欲使用 1、4 樓淋浴間，需提前向體育局提出申請。 

5 如欲使用 1 樓貴賓室，請詳閱 1 樓貴賓室使用規範（附件 4），並於活動開始日前 7 日向體育

局申請，未經核准者不得使用。 

 

※場地使用注意 

6 若館內租借物品數量若不足，請自行聯繫廠商租借。 

7 租借桌巾者，活動結束歸還時，若有汙損，租借單位應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8 請勿隨意移動各樓層籃球架，若活動未使用籃球架，請以紅龍將籃球架圍住，以確保安全。 

9 請勿隨意將各樓層物品移至其他樓層。 

10 如需於球場木地板放置桌椅、舞台及其他可能損壞木地板之器具，請依規定鋪設藍色地墊，藍

色地墊不得裁剪。 

11 全館壁面皆嚴禁以任何方式黏貼或張貼海報、旗幟、標語等物品。欲張貼告示、賽程表等，請

使用不銹鋼立牌或告示牌。 

12 觀眾席前禁止遮蔽透明玻璃欄杆，請勿懸掛旗幟、布條或架設 Truss（桁架）看板等物品。若

放置於館外，亦禁止遮蔽電視牆及體育局招牌。  

13 請勿遮擋館內魚眼廣角監視器，若有遮蔽情形，請簽立切結書。 

14 請勿擅自使用燈光、空調或電器設備，若臨時用電使用請告知現場機電人員。 

15 球館天花板鋼構或計分板上禁止吊掛懸掛任何布條等物品。 

16 進入場地者必須穿著運動鞋，禁止穿著【高跟鞋、釘鞋】或其他不合場地使用規定之鞋類進場。 

17 使用器材請小心愛護，使用後請將器材歸回原位。 

18 使用本場地各項器材設備時，應遵守安全規定，若使用者有安全顧慮之行為且不聽制止，場地

管理者有權強制要求其離開。 

19 請約束參與活動者勿倚靠於觀眾席前玻璃欄杆，以免發生危險。 

20 場內原則禁止使用空拍機；若活動單位需使用，請於活動開始日前 7日向體育局申請核准（附

件 3），並提供無人機操作證，當日須由證照登記人員操作，未經核准者嚴禁飛行。 

21 請活動單位約束參與活動者，禁止於場館內（含木地板及伸縮座椅）吸菸、喝酒、飲食（飲用

水除外）、嚼檳榔或口香糖及攜帶食物或飲料進入場內。違者體育局有權取消租借，並將依規

定記點，禁止再次租借。 

22 館內各安全梯間必須保持暢通，以確保安全逃生動線，禁止用作休息或放置私人物品。 

23 除導盲犬外，若攜帶寵物進入館內，需將寵物放入外出籠或寵物背包，並僅可進入觀眾席區域，

禁止進入木地板區域。 

24 活動進行期間如需切換場燈請提前告知現場人員。 

25 撤場時，請將租借物品擺回原處，並與現場人員清點數量並簽收。 

26 活動期間（含場佈及休兵日)若有贊助商廣告及看板或租借館外電視牆置放廣告，將依照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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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收費基準收費 10,000 元/天。 

27 活動期間若設有展示、宣傳及販售攤位，將依照收費基準收費 1,000元/攤/天。 

28 依活動規模，將酌收清潔相關費用。如有費用問題，清潔部門將主動聯繫活動單位。 

29 其他相關費用請參閱「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體育園區各 場地收費基準」。 

30 如場佈(17 噸貨車)及轉播須借用捷運局二工處(02-2577-5900)之空地（位於臺北網球平面停

車場入口旁），請自行提前與捷運局聯繫並辦理租用事宜。 

31 場館後方卸貨碼頭進出僅限 3.5 噸以下貨車使用。若遇卸貨需求且停車場已滿位，請自行與

停車場聯繫(02-2579-8373)，由停車場協助安排車輛放行。若使用轎車進卸貨，則需事先提供

車牌號碼。 

32 場佈及活動期間不得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或造成場地管理機關損害之情事。（如飲酒、賭博等） 

33 如有任何未確定事宜，請活動單位提前電話聯繫（02－2570-2330#4835、4834）館方進行確認。

如未事前聯絡，當日無法配合，皆依館方規定為準。 

34 民眾若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傳染病、飯後一小時內、血壓過低、酒後、嚴重睡眠不

足時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者，請勿進行劇烈運動。 

35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第 51 條規定，6 歲以下兒童需由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

照顧兒童之人陪同，禁止兒童於場內嬉戲。 

36 運動前應先做暖身運動，並遵照器材使用說明操作，禁止進行任何高危險性或超出體能負荷之

動作。 

37 請自行保管所攜帶之貴重物品，場地不負保管責任。如需調閱監視器，請先報警，並會同警方

處理。本館監視紀錄保留 30 天。 

38 如有未盡事宜，體育局保留補充修改之權利，任何更動皆以體育局公告為準。 

 

※Truss（桁架）/舞台/鷹架高度限制 

39 館外 TRUSS之高度限制 250公分(含鋼架)、寬度限制 480 公分(含底板)。 

40 館內 1、4、7樓場地南北側 TRUSS之高度限制 340 公分(含鋼架)。 

41 館內 1、4、7大廳 TRUSS 之高度限制 250 公分(含鋼架)。 

42 如場內需搭設舞臺或鷹架等，應遵守以下高度限制：1 樓不得超過九公尺，4樓不得超過六公

尺，7樓八公尺。 

43 所有 TRUSS均需於支架底部加設沙包增重，並綁設安全繩。 

 

※主辦單位已知悉本館緊急疏散動線及出口位置(附件)，並同意於活動期間配合本場各項安全措

施。如有緊急事件發生，請洽本館物業辦公室（02-2570-2330#4835、4834），以利即時協助處

理。，以利即時協助處理。 

 

若因未遵守以上注意事項所造成之損壞，租借單位應修復或照價賠償。 

以上活動單位請務必詳細閱讀並於簽署後方能使用本館，感謝配合。 

租借單位代表人(緊急聯絡窗口)簽名： 

租借單位代表人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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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臺北體育館 1樓  

 

 

  

1 號出入口（大廳） 

2 號出入口（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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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臺北體育館 4樓 

 

 

 

 

3號出入口（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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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臺北體育館 7樓 

 

 

 

  

4 號出入口（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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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活動單位避難引導人員（活動單位填寫） 

1樓 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1 號出入口(大廳) 

  

  

2 號出入口(後門) 

  

  

4樓 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3 號出入口(大廳) 

  

  

7樓 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4 號出入口(大廳) 

  

  

 

當災害發生時，請各點位負責人員引導民眾撤離至安全地點 

及安撫民眾情緒，防止恐慌及推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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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體育館 提前使用 申請單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申請人(聯絡人）  訂單編號  

聯絡電話  

申請用途 

□進/撤場、場地佈置 

□辦理活動 

□其他_______________ 
預估使用人數 ________人 

申請時間 

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0700-0800  

＊本館開放時間：每日早上 8時至 22時整 

    活動若需提前開燈或延後開燈（無其他活動單位租借情況下），請於活動開始日前 7日向

體育局場地管理員申請，經體育局核准，並同意支付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相關費用；倘未經本

局同意，活動單位無法提前或延後使用本館。 

    本局保留優先使用場地之權利，如遇本局或本府所屬機關有使用之必要時，得取消其借

用申請，活動單位不得有異議。 

    茲申請使用  貴局場地設備，願遵守  貴單位使用規定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同意並

接受停止使用與負責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此   致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申 請 人：                                 （簽章）            

 

              單位全銜：                          （請蓋單位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核用情形  

管   理   員 單   位   主   管 

 股長 

（請寄至 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本局將以實際收到申請郵件之時間為準進行審核） 

mailto:申請書請寄至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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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北體育館 延後使用 申請單 

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申請人(聯絡人）  訂單編號  

聯絡電話  

申請用途 

□進/撤場、場地佈置 

□辦理活動 

□其他_______________ 
預估使用人數 ________人 

申請時間 

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200-2300 

＊本館開放時間：每日早上 8時至 22時整 

    活動若需提前開燈或延後開燈（無其他活動單位租借情況下），請於活動開始日前 7日向

體育局場地管理員申請，經體育局核准，並同意支付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相關費用；倘未經本

局同意，活動單位無法提前或延後使用本館。 

    本局保留優先使用場地之權利，如遇本局或本府所屬機關有使用之必要時，得取消其借

用申請，活動單位不得有異議。 

    茲申請使用  貴局場地設備，願遵守  貴單位使用規定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同意並

接受停止使用與負責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此   致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申 請 人：                                 （簽章）            

 

              單位全銜：                          （請蓋單位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核用情形  

管   理   員 單   位   主   管 

 股長 

（請寄至 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本局將以實際收到申請郵件之時間為準進行審核）  

mailto:申請書請寄至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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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無人機使用申請切結書 
 

    本 單 位 ________ 於 ________ 在 臺 北 體 育 館 舉 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因賽事需求將於館內操作無人機，

若發生任何危害生命安全及場館財產之情事，由本單位自行負

責(含復原現場、賠償機關及受害單位)。 

    無人機保管人及操作人需確實遵守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

機管理規則、交通部民航局有關公告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並提

供無人機操作證，若有違反法律規定之情事應自負法律責任。 

特此證明 

 

立書人(操作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寄至 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本局將以實際收到申請郵件之時間為準進行審核） 

  

mailto:申請書請寄至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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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臺北體育館 一樓貴賓室使用規範 
一、 臺北體育館(下稱本館)貴賓室為加強本館租借單位場地之管理使用，特訂定本規定。 

二、 本室提供予租借本館一、四、七樓場地免費使用；如需申請單獨使用者，請依「臺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申請。 

三、 開放使用時間：配合本館開放時間每日 8 時至 22 時。 

四、 收費標準： 

（一） 單獨使用：租金 1,000 元/時（依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臺北體育園區各場地收費基準）。 

（二） 免費使用：租借本館一、四、七樓場地免費使用，不另收費。  

五、 申請流程： 

（一） 單獨使用：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申請使用。 

（二） 免費使用：租借活動單位至遲應於使用首日前 7天填具申請單（如附件）向場地管理員

辦理申請（申請書請寄至 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本局將以實際收到申請郵件

之時間為準進行審核），逾期不受理申請，經場地管理員核可後通知申請單位，依核准

日期使用；如有取消或或變更使用，應於 1天前通知本館。 

六、 本室使用原則如下： 

（一） 申請免費使用者依本館一、四、七樓活動開始先後次序安排場地使用，非經本局同意，

申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同一時間以一個申請單位使用為原則。  

（二） 如申請場地時段重疊，將依先開始活動為優先使用，各樓層活動單位可自行協調使用時

間，並經本局同意使用。(如 4 樓租借單位需使用 10 月 1 日至 10 日；1 樓租借單位亦

需使用 10月 4 日至 13日，原則上予先開始使用之 4樓活動單位使用 1 日至 10日，11

日至 13 日才予 1樓之活動使用）。 

（三） 本局保留優先使用場地之權利，如遇本局或本府所屬機關有使用之必要時，得取消其借

用申請，活動單位不得有異議。 

（四） 除貴賓室內含之設備外，其他設備如椅子、桌子等申請單位自行借用。另搬運、裝拆、

復原作業等亦應由申請單位自備人力處理。任何場地使用後，務必回復原狀及保持場內

清潔，如有任何毀損破壞，應由申請單位負責支付修復費用或照價賠償。  

（五） 申請單位於租期屆滿前應將一切自有之物件搬離並恢復原狀，若未如期清除，即視同廢

棄物，本局無需通知或催告即有權為任何之處理，處理所需費用及所生一切損害，概由

申請單位負擔之。  

（六） 本室於開放時間，將由管理單位專人進行每日清潔維護及設備定期檢查，若您發現環境

髒亂或有其他需協助事宜，請洽臺北體育館物業 (電話:02-25702330#4834、4835)。 

（七） 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補充修改之權利，若有任何更動，皆以本局公告為準 。 

  

mailto:申請書請寄至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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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臺北體育館 一樓貴賓室申請單 

活動(申請)單位  

活動名稱  訂單編號  

活動日期 
自     年     月     日(週  )     午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週  )     午     時     分止 

租借場地 □一樓綜合球館   □四樓技擊館   □七樓羽球館 

申請人(聯絡人）  聯絡電話  

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週  )     午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週  )     午     時     分止 

    申請免費使用者依本館一、四、七樓活動開始先後次序安排場地使用，非經本局同意，

申請單位不得私下協調變更使用權。同一時間以一個申請單位使用為原則。如申請場地時段

重疊，將依先開始活動為優先使用，各樓層活動單位可自行協調使用時間，並經本局同意使

用。 

    本局保留優先使用場地之權利，如遇本局或本府所屬機關有使用之必要時，得取消其借

用申請，活動單位不得有異議。 

    茲申請使用  貴局場地設備，願遵守  貴單位使用規定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同意並

接受停止使用與負責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此   致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申 請 人：                                 （簽章）            

 

              單位全銜：                          （請蓋單位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核用情形  

管   理   員 單   位   主   管 

 股長 

（請寄至 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本局將以實際收到申請郵件之時間為準進行審核） 

 

mailto:申請書請寄至taipeigym02012021@gmail.com

